


服务业、制造业、新业态等领域见习岗位信息，助力高校毕

业生等青年增长工作经验、锤炼工作本领和能力。现将有关

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岗位征集

（一）征集范围：全县各类企（事）业单位、小微企业。

（二）见习单位申报条件：有接受青年就业见习的意愿

和能力；在县内依法登记注册，经营状况正常，办公环境良

好，能够为见习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职业防护措

施，见习单位提供的见习岗位能有效提高见习人员的技能水

平和就业能力，且人身意外伤害风险较低；能够按照有关规

定在青年见习期间进行正规的管理，并足额发放见习生基本

生活补助。单位申报就业见习岗位不得超过本单位在岗职工

总数的 20%。

二、报名事项

（一）参加就业见习人员范围：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（含技工院校高级技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

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）和中职毕业生；16-24 岁失业登记青

年（含未就业的被征地青年农民、城镇登记失业青年等）。

（二）报名须知：自行登录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网站（http://rst.shanxi.gov.cn/），在山西省人社一体化公共

服务平台注册申请，实行见习单位申报和个人见习岗位申请

全程网上办理。



壶关县人社局咨询电话：0355-8786808。

三、就业见习期限

就业见习时间为 3至 12个月。

四、福利待遇

（一）就业见习补贴。就业见习单位给予参加就业见习人

员按月发放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基本生活补助，财政

给予就业见习单位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60%的就业见习补贴，

见习单位承担最低工资标准 40%的就业见习补贴，财政负担

部分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。

见习人员见习满 15个工作日（含）不满 1个月的，按 1

个月发放基本生活补助，未满 15个工作日的不予发放。

（二）就业见习保障。用人单位为就业见习人员购买保

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保额需与县工伤保险工亡一次性赔付

标准大致相同，每份保险可获得 240元的保费补贴。

五、资金申请

用人单位按季度申请就业见习补助资金，申请时应提

供：参加就业见习人员名单、就业见习协议书、见习人员身

份证、《就业创业登记证》复印件和大学生毕业证复印件、

企业（单位）发放就业见习补助明细账（单）、企业（单位）

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等凭证材料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县人社局负责审核、对符合低保家庭、零就业家




